中華民國111年度屏東縣語文競賽恆春區初賽
各項競賽時程及規則說明

[閩南語情境式演說組]
一、參賽名單(未按號碼排列)
國小組：鄭榆潔、吳育璁、陳業霖、吳自遠、李恩、李恩綾 (6人 )
國中組：林立、方靖尹、林俊宏(3人)

二、字音字形、作文、寫字各組之競賽員，皆須全程佩戴口罩：朗讀、演說、情境式演說各組之競賽員競賽前應佩戴口罩，上臺競賽期間得不佩戴口罩，競賽結束下臺後應立即戴上口罩。並保持社交距離，並作好適當防護。其餘人員（含評審、工作人員及陪同人員等）於會場內、外一律全程佩戴口罩。

三、情境式演說：
1.就圖片表述:國小學生組、國中學生組，每人限2至3分鐘。
2.提問:各組每人均限2分鐘。
3.各語言各組圖片題目，於競賽員登臺前30分鐘，當場親手抽定。
4.各語言各組競賽員演說完畢後，評判委員就其表述內容，以該競賽項目之語別(種)向競賽員進行提問。

四、競賽總時間為國小學生組、國中學生組，不超過5分鐘。

五、競賽評判標準：
1.內容完整：內容切合主題，演繹完整，舉例生活化。
2.表達流暢：口齒清晰流暢，語音正確，用詞精準。
3.深具創意：思維創新，觀點看法有獨特見解。
4.從容自信：態度從容，表情自然，侃侃而談，具說服力。
5.生動自然：演說生動，肢體動作自然合宜，表現大方自在。
6.對答如流：依據提問回答自然流暢，言之有物，敏捷流利。
7.問答：評判委員依其回答情形予以評分。
8.時間：超過或不足時，每半分鐘扣均一標準分數1分，未足半分鐘，以半分鐘計；惟誤差在 3 秒之內者，考量按鈴操作，不予扣分。
六、獎勵方式及標準：
(一)競賽員：國小組取優勝名次3名，國中組取優勝名次2名，(出賽人數未達12人以上者，依實際出賽人數擇半錄取優勝（四捨五入）頒發獎狀)。
(二)指導競賽員獲第1名者，嘉獎1次，第2至6名（實際出賽人數未達12人以上者，依實際出賽人數擇半錄取名次）者，由服務學校頒發指導證明ㄧ紙以資鼓勵。指導老師非屬學校編制內教師者，頒發獎狀以資鼓勵。

七、當日比賽流程(國小組、國中組)
	時間
	工作內容
	地點
	備註

	8:20-8:30
	國中小競賽員點錄
	玄關服務台前
	採團進團出，由引導人員引導至準備室四丙教室

	8:35
	競賽規則說明
	四丙教室
	

	8:40-
	第1號競賽員抽題
國中組先
8:40-8:46

國小組後
9:10-9:40
	四丙教室
	

	8:00-8:30
	評審委員報到
	玄關服務台
	由引導人員引導至比賽場地四丁教室

	8:50-9:05
	評審會議
	四丁教室
	

	9:10-10:20
	國中組比賽開始
9:10-9:22

國小組比賽開始
9:40-10:16
	四丁教室
	競賽員比賽結束請回準備室待同組競賽結束後由引導員帶領團進團出。

[bookmark: _GoBack]9:25-9:30國中組離場。
10:20-10:25國小組離場。

	10:20-10:30
	評審會議
	四丁教室
	

	10:30-
	評審請填具印領清冊
	玄關服務台
	繳交清冊並領款。



